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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函
地址：106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34號

聯絡人及電話：杜仲奇(02)2732-1104*53350

傳真電話：

電子郵件信箱：taipakkauioktaihak@gmail.

com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教大語字第10708500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070850036-1.pdf)

主旨：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辦理「廣義修辭及語文教學研討會－

語文教學觀課評課活動」，惠請貴局（處）予以協助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之目標為兩岸教師於修辭及語文教學之策略、經

驗分享交流，以精進彼此教學知能與專業能力。

二、活動辦理事項：詳如附件。

三、請貴局（處）協助轉知所轄各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，鼓勵

各校國文（語）科教師報名，並同意核予參與本研習活動

人員公假登記（課務自理）。

四、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。（敬請登入「全國

教師在職進修網」報名，研習代碼：2508902）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副本：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孫劍秋教授

校長 張新仁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21070101565

■■■■■■_高級中等教育科■■■■■■■107/11/28 08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